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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一、吸收合并事项概述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北新宜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宜化工”）。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新宜化工的独立

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将由公司依法享有和承担。同时，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洁净煤加

压气化多联产技改搬迁升级项目”的主体由新宜化工变更为公司，该

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内容等其他事项不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第二百一十九

条规定，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1.新宜化工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新宜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5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4 月 9 日 

住所：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 57-5 号 5030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危险化学品经营；

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三、吸收合并方案 

1.合并方式：公司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新宜化工的全部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合并完成后，新宜化工的

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2.合并范围：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经营范围、总股本及注册

项目 2025 年 5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1,513.08 494,554.83 

净资产 289,890.11 278,232.77 

项目 2025 年 1-5月（未经审计） 2024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158.83 177,124.35 

净利润 11,200.00 15,558.21 



资本的变化。公司名称、股权结构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因本

次吸收合并而改变。 

3.相关安排：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全权办理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

相关资产转移、权属变更、工商变更、注销登记等工作以及法律法规

或监管要求的其他程序。 

四、吸收合并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组织架构、提升管理效

率。新宜化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6 月 13 日 

 


	一、 吸收合并事项概述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北新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宜化工”）。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新宜化工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将由公司依法享有和承担。同时，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洁净煤加压气化多联产技改搬迁升级项目”的主体由新宜化工变更为公司，该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内容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三、吸收合并方案
	1.合并方式：公司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新宜化工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合并完成后，新宜化工的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2.合并范围：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经营范围、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变化。公司名称、股权结构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因本次吸收合并而改变。
	3.相关安排：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全权办理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相关资产转移、权属变更、工商变更、注销登记等工作以及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的其他程序。
	四、吸收合并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组织架构、提升管理效率。新宜化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